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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周政行复决〔2023〕56 号

申 请 人：刘某某

被 申 请 人：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申请人刘某某对被申请人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其投诉

事项作出的处理结果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

关于 2023 年 4 月 23 日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复议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周口市某某商贸

有限公司的结案反馈》，责令被申请人依法履行职责，处理违

规企业，限期重新作出答复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于 2023 年 2 月 28 日通过网上投诉的方

式向被申请人实名投诉周口市某某商贸有限公司涉嫌虚假宣传

违法行为，并提供所有证据。被申请人于 3 月 6 日作出回复称

经调查，未发现投诉人投诉的涉嫌违法广告内容。申请人认为

被投诉人销售的商品是普通的代用茶，不具备任何功效，被投

诉人却在销售页面标注补气血养血、气血虚很管用等，明显属

于虚假宣传，违反了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《广告法》《消费者

权益保护法》等规定，被申请人作为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法定职

能部门，未依法办事，其作出的决定适用法律不当，请求复议

机关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

被申请人称：1.被申请人作出的结案反馈程序合法、适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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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正确。2023 年 2 月 28 日，申请人在河南市场监管投诉平

台投诉周口市某某商贸有限公司涉嫌“虚假宣传”等问题，被

申请人执法人员于 3 月 3 日前往周口某某商贸有限公司进行现

场检查。经查，现场没有发现该公司有涉嫌虚假宣传的内容

（另查药食同源物质清单，枸杞在卫法监发〔2002〕51 号药食

同源名单中，属于食药同源物质，百度健康医典：枸杞具有滋

润甘补、益精明目的功效），且现场查看的网页内容与投诉人

所提供的材料不一致。被申请人在河南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

回复了投诉人，并于 3 月 5 日将调查处理结果通过短信告知申

请人，并告知如有新证据或疑问可及时联系执法人员且预留办

公联系电话。2.申请人提起的行政复议不符合《行政复议法》

规定。《行政复议法》第二条、第六条均规定行政行为侵犯合

法权益的，可以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本案申请人 2 月 13 日在网

上花 5.85 元购买的“某某茶”，2 月 18 日 17：22 分即退货退

款。申请人未成功购买商品或服务，与所诉的涉嫌“虚假宣

传”违法行为及投诉举报处理行为没有利害关系，不具备行政

复议的资格。综上，被申请人已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并将调查结

果通过河南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和短信的方式告知申请人，

符合法定程序，请求复议机关依法裁决。

经审理查明：1.申请人刘某某于 2023 年 2 月 13 日在天猫

店铺支付 5.85 元购买桂圆枸杞某某玫瑰花茶包，2 月 18 日即申

请退款成功。2 月 28 日，申请人在河南市场监督投诉举报平台

（全国 12315 平台）投诉店铺经营者周口市某某商贸有限公司

销售的该花茶“是普通的东西混在一起的茶包，没有补气血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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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能”，涉嫌虚假宣传，要求“停止侵权、核定侵权责任”。2.

被申请人接到投诉后，于 3 月 1 日依法受理并通过 12315 平台

告知申请人。3 月 3 日，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前往周口市某某商

贸有限公司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，该公司营业执照显示其经

营范围包括预包装食品等，店铺网页显示“桂圆红枣枸杞某某

玫瑰花茶包养生茶叶女人泡水喝的东西”“元气满满 素颜女

神”“面若桃花·红润好气色”，未发现申请人投诉中所称的

宣传内容。3 月 5 日，被申请人将调查处理情况通过短信告知

申请人，并于 3 月 6 日在 12315 平台上作出结案反馈，告知申

请人未发现其投诉的涉嫌违法广告的内容。

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：1.网页订单交易记录截图；2.河

南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投诉单；3.全国 12315 平台投诉单；4.

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现场笔录；5.周口市某某商贸有限公司

营业执照（副本）、现场检查照片及店铺网页截图；6.手机短

信截图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卫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

的通知》（卫法监发〔2002〕51 号）中，桂圆、枸杞子、枣既

是食品又是药品，玫瑰花是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。本案中申

请人刘某某购买的花茶属于混合类代用茶，有桂圆、红枣、枸

杞、玫瑰等原料，对养生均有一定作用。刘某某提供的网页截

图显示其购买花茶时店铺有“补气血养血”等宣传用语，但被

申请人接到投诉进行现场检查时，被投诉人网络店铺的宣传页

面并不存在上述用语；且刘某某在 2 月 28 日投诉前已于 2 月

18 日在平台上完成退款，其与被投诉人之间已不存在消费者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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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争议，被申请人对该投诉予以受理、调查并作出回复，已经

履行了法定职责。综上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投诉作出的处理

并无不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

一款第（一）项“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

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的，决定维持”之规定，本

机关决定：

维持被申请人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申请人投诉作出的

结案反馈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

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3 年 6 月 13 日

抄告：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
